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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为科研服务，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将加强实验平台建设，提高大型精密仪器的使用效益。
第二条 所有在科研设备处注册为提高采收率研究院的设备，无论是什么经费来源，均为提高采收率研究院财产。关于仪器设备的管理制度适用于提高采收率研究院所有实验室仪器设备。
第三条提高采收率研究院的实验设备由实验室主任统一负责管理，每台仪器将指定具体的管理与使用人员，并力求人员稳定。管理人员出差时，应委托临时负责人管理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管理人员调离时，应安排新的管理人，交接手续完成后方可离开。
第四条 初次使用仪器设备，应先认真学习仪器技术使用说明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仪器性能和正确的使用方法。对于精密、贵重仪器须经过实验室主任培训考核通过，方可使用。
第五条 使用精密仪器，应及时填写仪器使用纪录，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或故障，应及时处理，并载入使用纪录。
第六条 成套设备的部件不得拆卸、挪用，确有需要改动的，须事先经实验室主任同意。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需作较大改动时，须经提高采收率研究院院长同意并报校设备处备案。
第七条 凡违反操作规程或保管不妥造成仪器设备损坏者，均属责任事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仪器设备对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内外开放，为保证设备使用寿命，需要收取一定管理、运行费用。
第十条 使用上级拨款或以提高采收率研究院经费购置仪器设备，（如测试界面性能、流变性能及压制岩心等等）都必须由实验室主任统一管理，收入纳入实验室账户，用于仪器维护及大量材料购置、外聘人员工资。任何个人不能以提高采收率研究院设备进行营利性项目服务。
使用科研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收费标准由相应课题组提出，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后执行；
上级拨款或以提高采收率研究院经费购置仪器设备的收费标准由提高采收率研究院核算成本后作为收费依据，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行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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